
60 种重大疾病 本附加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在本附加合同中有确定的含义，不仅包括部分一般意

义上的重大疾病，还包括某些重大手术，本附加合同所指的重大疾病可能与临床

医学所指的重大疾病在概念和范围上有所不同，我们将在本附加合同重大疾病定

义中详细列明，您投保本附加合同即表明认可并遵从本附加合同中对重大疾病的

定义。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我们保障的重大疾病如下所示：

1 恶性肿瘤 31 系统性硬皮病

2 急性心肌梗塞 32 严重溃疡性结肠炎

3 脑中风后遗症 33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4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34 急性坏死性胰腺炎-不包括酒精作用所致

5 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 35 肾髓质囊性病

移植术） 36 胰腺移植

6 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 37 严重冠心病

毒症期） 38 破裂脑动脉瘤夹闭手术

7 多个肢体缺失 39 肺淋巴管肌瘤病

8 急性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40 非阿尔茨海默病所致严重痴呆

9 良性脑肿瘤 41 严重自身免疫性肝炎

10 慢性肝功能衰竭失代偿期 42 进行性核上性麻痹

11 脑炎后遗症或脑膜炎后遗症 43 严重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12 深度昏迷 44 严重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

13 双耳失聪 45 坏死性筋膜炎

14 双目失明 46 因职业关系导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15 瘫痪 （HIV）感染

16 心脏瓣膜手术 47 严重主动脉夹层血肿手术

17 严重阿尔茨海默病 48 严重原发性骨髓纤维化

18 严重脑损伤 49 严重感染性心内膜炎

19 严重帕金森病 50 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

20 严重Ⅲ度烧伤 51 严重克隆症

21 严重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52 严重肠道疾病并发症

22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53 细菌性脑脊髓膜炎后遗症

23 语言能力丧失 54 象皮病

24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55 终末期肺病

25 主动脉手术 56 疯牛病

26 植物人状态 57 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

27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58 慢性复发性胰腺炎-不包括酒精作用所致

28 埃博拉病毒感染 59 因器官移植导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29 严重心肌炎 （HIV）感染

30 重症肌无力 60 系统性红斑狼疮


